关于进一步扩大沛县农村产权交易第三方代理机构遴选工作的通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规范农村产权交易代理机构的通知》(徐农办〔2022〕138号)文件要求，更好的服务全县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现将进一步扩大沛县农村产权交易第三方代理机构遴选工作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格要求
1、引入政府采购网内省、市协议企业名单并在沛县财政局列入政府采购监管科登记的招标代理机构。
2、在沛县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开、评标场地（含监控、录音录像资料储存功能，办公和开评标场地不低于150平方米）。
3、从事招标代理工作的人员须具备相关注册职称资格。
二、管理要求
1、涉及农村集体资金的交易项目全部通过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公开发布。
2、各镇村要采用符合要求并经过备案的代理机构组织开展集体资金项目招投标工作。
3、符合条件的代理机构随时向沛县农村综合产权流转交易中心申请登记备案并接受统一管理，沛县农村综合产权流转交易中心在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即时公布备案名单；出现失信行为的列入“黑名单”。
三、其他事项
需要备案的代理机构向沛县农村综合产权流转交易中心提交第三方代理机构基本情况表（详见附件），备案地点：沛县农村综合产权流转交易中心（沛县政务服务中心西楼318房间），联系电话：0516-8988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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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方代理机构基本情况表
盖章：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法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评审场所地址
	
	评审面积
	

	首次登记日期
	
	登记地点
	

	近三年有无
重大违法记录
	

	擅长的
专业领域
	

	机构简介
	


注：备案时加盖备案公司公章。
